
证券代码：601138 证券简称：工业富联 公告编号：2025-044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 年 6 月 19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南区科苑

大道与学府路交汇处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 52 层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041,236,71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85.843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

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现场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由董事长郑弘孟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董事刘俊杰、丁肇邦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宗长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刘钻志、雷丽芳、

何国樑列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7,039,412,634 99.9892 1,018,000 0.0059 806,085 0.0049

2、 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7,039,351,134 99.9889 1,074,800 0.0063 810,785 0.0048

3、 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及摘

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7,039,498,434 99.9897 961,400 0.0056 776,885 0.0047

4、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17,039,447,834 99.9895 1,008,200 0.0059 780,685 0.0046

5、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7,039,653,919 99.9907 1,138,000 0.0066 444,800 0.0027

6、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7,039,482,519 99.9897 1,067,600 0.0062 686,600 0.0041

7、 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37,722,424 99.4673 1,175,700 0.3462 632,900 0.1865

8、 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续聘 2025 年度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6,982,485,885 99.6552 58,133,034 0.3411 617,800 0.0037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境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7,039,227,919 99.9882 1,274,800 0.0074 734,000 0.004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5 关于《富士康工

业互联网股份

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935,8

09,33

4

99.8311 1,138

,000

0.1214 444,80

0

0.0475

6 关于部分募投

项目变更的议

案

935,6

37,93

4

99.8128 1,067

,600

0.1138 686,60

0

0.0734

7 关于《富士康工

业互联网股份

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

案

337,7

22,42

4

99.4673 1,175

,700

0.3462 632,90

0

0.1865

8 关于富士康工

业互联网股份

有限公司续聘

2025 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

案

878,6

41,30

0

93.7325 58,13

3,034

6.2015 617,80

0

0.066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审议通过。

China Galaxy Enterprise Limited、富泰华工业（深圳）有限公司、Ambit

Microsystems (Cayman) Ltd.、富士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鸿富锦精密电子（郑

州）有限公司、Argyle Holdings Limited、Joy Even Holdings Limited、Rich

Pacific Holdings Limited、Robot Holding Co.,Ltd.、Star Vision Technology



Limited、Hampden Investments Limited 对本次股东大会第 7项议案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从群基、严家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6 月 20 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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